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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中小学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根据党中央“要切实抓好党的十七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的要求，按照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战线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通知》（教党〔2007〕25号）的部

署，基础教育战线要站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高度，抓住课堂教学、社会实

践、校园文化和教师特别是班主任队伍建设等关键环节，认真做好中小学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

工作。为给中小学的学习贯彻工作提供资源和服务，现将几项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1．充分利用“形势教育大课堂”的资源向学生宣讲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把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制

作的“形势教育大课堂”作为面向中小学生生动形象宣传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教材。从今年9月开

始，全国中小学利用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平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校外教育网和教育部官方网站

等信息传输方式，已陆续上了“生活新变化”、“社会新气象”和“农村新面貌”等三课。后三课

“科技新发展”、“国际新形象”、“未来新蓝图”将分别于11月19日、12月10日、12月28日15:00—

15:45利用班会时间，以同样的传输方式上。其中最后一课“未来新蓝图”将以丰富的影视资料和深入

浅出的讲授，面向中小学生讲解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主要内容。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学习贯彻

党的十七大的安排，认真作出部署，保证中小学生按时上好形势教育课。因技术和安排等原因没有上

课的地方和学校，要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工作中补上。六课结束后，教育部将制成光盘作为今后一

段时间中小学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教育教学素材。各地中小学要充分利用“形势教育大课堂”提供

的丰富影视素材，结合课程内容，讲解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根据每堂课上布置的实践作业，结合当地

和学生的情况，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要通过班、团、队会等多种形式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2．德育课程教学要有机融入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宣传教育。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部门要组织中

小学德育课教师和教研员，认真研读党的十七大文件，原原本本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章，全面准

确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要结合中小学德育课程教学内容，在教育教学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教育部

将于近期印发初中思想品德、高中思想政治课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指导意见，对结合这两课教学内

容讲授党的十七大的主要精神提出具体要求。对学生进行党的十七大精神教育，一定要从学生的实际

出发，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水平，有针对性、生动活泼地进行，避免空洞、抽象和成人

化。现行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要依据指导意见的精神，尽快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教材报

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备案。2008年秋季开学后，未能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修订的教材不得继续

使用。 

  3．通过多种形式交流和展示学生上形势教育课、德育课和开展社会实践的收获和成果。各地中小

学要围绕党的十七大精神，通过多种形式，营造学习宣传气氛，提高学习宣传效果。面向学生的全国

媒体将为各地中小学提供交流和展示的平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将在晚间新闻栏目《国视60分》中开辟

专栏“我与祖国共成长”，综合展示学习贯彻的成果。《中国中学生报》将举办寻找“为家乡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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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自豪”的若干理由的征集活动、寻找“家乡几个变化”小调查活动、学生记者抓拍“发生在我

身边”照片征集展示活动、“形势教育大课堂”观后感征文活动、“形势教育大课堂”百题竞答活

动。《中国少年报》将开展“今天我当小主播——中小学生说时事”活动，推动中小学生每天进行 

“一分钟时事播报”，轮流为大家播报新闻，老师和同学进行点评或讨论。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

将开辟专栏全面介绍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形势教育大课堂”的内容并刊登中小学生的来稿。各地中小

学可根据近期相关媒体的具体活动启示，组织广大中小学生积极参与。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落实的情况及时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中小学德育办）。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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